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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范围内，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已成为公共政策与学术研究的焦点。随着智能终

端的广泛使用以及算法推送内容机制的不断演化，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社交互动、展

现自我的主要渠道。而同时，未成年人沉迷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该文聚焦微博、抖音、TikTok
等中外平台中的沉迷机制，讨论算法设计如何对青少年实施技术诱导，并通过比较中国与澳大利亚在未

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与监管实践，借鉴澳方“强监管 + 前置义务”模式，对我国推

进平台沉迷治理与儿童权益保护提出法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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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ly, the impact of algorithm-driven social media on minors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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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 in both public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smart de-
vices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lgorithmic content recommendation systems, social me-
dia platforms have become the primary means through which minors access information,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However, the issue of excessive social media use among 
minors has grown increasingly seve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of user addiction on 
platforms such as Weibo, Douyin, and TikTok, analyzing how algorithmic design contributes to tech-
nology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By comparing the legal frameworks and regulatory practices 
for protecting minor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use in China and Australia, this study draws on 
Australia’s model of “strong regulation coupled with pre-emptive obligations” to propose legal re-
forms aimed at enhancing 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safeguarding childr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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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算法推荐技术的持续嵌入正在深刻重构社交媒体的运行逻辑。作为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内容分发机

制，算法推荐系统通过收集用户的浏览行为、停留时长、互动偏好等信息，自动生成个性化内容，从而

在技术层面重塑未成年人的信息接触方式与媒介使用结构。算法沉迷指的是平台利用算法推荐，通过精

准推送、持续刺激和行为操控，让用户在不自觉中长时间停留在平台上，形成类似成瘾的依赖性使用模

式。 
截至 2022 年，中国未成年互联网用户数达到约 1.93 亿，互联网在未成年人中的渗透率达约 97.2%1。

这表明中国未成年人几乎全面接触互联网，社交媒体沉迷及其衍生的隐私与健康风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

础和紧迫的治理需求。对于青少年而言，算法推荐在改变使用模式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信息接触习惯

与社交方式。据《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第五次全国调查报告》显示，55.9%的未成年网民通过抖音、

快手和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获取新闻或重要信息，这反映出短视频平台正在取代传统渠道，成为青少年

认知与交流的重要场域。算法驱动的内容分发机制，使社交媒体呈现出更强的个性化和沉浸式的特征，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户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日益依赖平台推送而非独立搜索[1]。这一技术演进在提升了

用户体验与平台黏性的同时也引发了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 
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现有研究表明，由于算法推荐强调及时满足注意力捕捉机制，容易造成青少

年的注意力涣散、情绪波动明显以及时间感知障碍等问题。这将诱发不同程度的沉迷乃至成瘾行为[2]。
法律层面则聚焦于算法机制带来的权力与责任的失衡问题，即社交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塑造和引导用户

行为，但尚未建立与其影响力相匹配的法律责任框架。尤其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平台责任边界模糊、

监管规则滞后、权利救济路径缺失等问题仍普遍存在。此外，该问题的核心在于算法机制所带来的权力

与责任失衡。社交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在事实上塑造、引导并强化用户行为，却尚未建立与其影响力相

匹配的法律责任框架。正如 Lessig 提出的“代码即法律”(Code is Law)理论。该理论指出，在数字平台

 
1https://digital.gmw.cn/2024-02/27/content_371683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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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正具有规范作用的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条文而是“代码”。代码决定用户能够看到什么、

下载什么、是否可以停下来或者关闭推荐流。从这个角度考虑，“代码”的实际规范力与可执行性甚至

强于法律本身。 
本研究之所以聚焦于青少年群体，是因为以下三种考量：首先，青少年处于心理认知尚未成熟，价

值观易受外界影响的关键阶段，较成年人更易受到算法推荐所营造的信息茧房与沉浸式环境的影响。其

次，青少年在元认知(metacognition)及数字媒介素养(digital media literacy)方面的发育尚未成熟，其在面对

算法推送所形成的沉浸式使用情境，类似“无限上滑”“推送上瘾”等机制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判断能

力与行为节制能力[3]。最后，现有法律制度在未成年人数据权益保护、使用时间管理及平台责任划分等

方面仍存在明显空白，亟需在理论与实务层面展开回应。 
因此，有必要在法治框架下深入探讨算法推荐机制在青少年媒介沉迷中的作用及其潜在法律风险，

厘清平台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并通过立法完善、监管强化与多元共治的路径，构建兼顾技术创新与未成

年人权利保障的制度秩序。 

2. 社交媒体平台的沉迷机制与风险类型 

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对未成年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根源在于其背后的算法推荐机制。这些算法根

据用户的点击、停留时间、互动频率等数据不断调整推送内容，以最大化用户粘性与平台停留时长。对

于尚处于认知发育期、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青少年而言，算法推荐构建起一种技术诱导的沉浸机制，其

风险表现多元，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类：首先是时间管理失控与心理成瘾。当今主流平台普遍采用“无

限滚动”(infinite scroll)、“自动播放”(auto-play)与“即时通知”等机制，打破了传统信息消费中“开始

–结束”的边界，使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被动接受内容推送，难以主动中止使用。对青少年用户而言，他

们在课余或睡前往往长时间沉浸于社交媒体，逐渐对点赞、评论及推送反馈形成心理依赖，并表现出类

似的行为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这不仅表现为时间管理与作息规律的紊乱，还可能进一步削弱未成

年人的现实社交参与度，并对其学业专注力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是商业化诱导与经济风险。平台在通过算法识别用户兴趣与消费倾向后，往往向未成年人精准

推送虚拟商品广告、短视频带货内容以及打赏接口，从而诱导其进行充值或购买。由于部分平台缺乏有

效的支付限制机制，未成年人进行大额打赏主播、购买游戏皮肤或盲盒等情形屡见不鲜，进而引发家庭

财务争议与法律责任纠纷。北京互联网法院介绍，近三年该院共审结涉未成年人游戏充值和直播打赏退

款纠纷近 700 件，单案最高标的额达 310 万元，个别案件中，未成年人为抽取游戏“盲盒皮肤”一晚充

值 4 万余元，还有未成年人轻信主播“打赏送礼”，一场直播即打赏 8 万元。在更极端的个案中，16 岁

男孩在短短 3 个月内向女主播打赏 158 万元，家中为此背负沉重债务，最终经法院调解由平台全额返还，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未成年人网络打赏典型案例，明确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追认的打赏行为可请求

返还[4]。同时，平台广泛使用诸如“错过就没机会”“限时秒杀”等暗示性消费话术，进一步强化了青

少年的从众心理与非理性消费冲动。 
第三是内容分发风险与负面认知影响。为追求点击率与用户停留黏性，算法往往优先推送情绪激烈、

视觉刺激性强的内容，其中不乏暴力画面、厌食导向、美颜焦虑与自残挑战等问题信息。在极端情形下，

这类算法放大效应甚至会与“自残挑战”等灰暗文化相互勾连。“蓝鲸游戏”等早年通过社交平台扩散

的自杀挑战，曾在俄罗斯及多国青少年群体中引发连锁模仿事件，参与者在数十天内被要求观看恐怖视

频、自残打卡，直至完成自杀指令，引起各国警方和教育部门的紧急干预，也暴露出平台算法在放大高

风险内容方面的隐患[5]。 
此外，社交平台聚焦的“高颜值滤镜”和“精致生活”，本质上是商业逻辑与算法偏好的产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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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在这种内容环境中，将“美丽”与“成功”理解为单一化、量化的指标，从而更易陷入自我贬抑与

社会比较的恶性循环。这不仅加剧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也在文化层面削弱了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使青

年一代的社会认知被压缩在狭隘的符号体系中。 
最后是社交风险与同龄压力(peer pressure)。社交平台强化了“公开展示–互动反馈–数字排名”的

机制逻辑，使青少年在点赞数、关注量、转发量中建立虚拟身份评价体系，形成强烈的同龄压力。根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2021 年关于青少年数字生活的研究，约 37%的青少年因社交媒体的比较机

制产生自我否定情绪，而频繁使用短视频与图片类平台的青少年出现“外貌焦虑”“成就焦虑”的比例

更高[6]。而未获得足够回应的青少年用户可能产生孤独感、自卑感，甚至陷入“社交回避”或“网络过

度依赖”。同时，网络霸凌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更易蔓延，算法推荐又往往放大这种攻击性言论的可见

度，使受害者二次伤害风险上升。 
综上，社交媒体平台基于算法的个性化分发机制，虽然提升了内容推送效率与用户黏性，但也在客

观上构建出系统性沉迷路径，令未成年人在心理、行为、财务与认知等多方面面临复杂且交织的法律与

社会风险。这一沉迷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平台设计逻辑、商业盈利模式与监管机制之间的深层结构性张

力。 

3.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社交媒体法律保护的现状 

202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它首次在法律层面系统规定

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义务，标志着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正式延伸至网络空间。基于此，

抖音、快手、微博等社交平台推出“青少年模式”，该模式对访问内容、使用时间、互动功能等进行一

定限制。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该法确立了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别保护”

原则。第 31 条明确规定，处理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同意，并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作为配套细化依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

保护规定》将“儿童”界定为不满 14 周岁，并具体规定了监护人同意与告知义务的操作要求。该规定为

限制平台利用未成年人数据进行个性化推送与定向广告等商业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在实践中“青

少年模式”存在被一键绕过、提示信息不明显等问题，这削弱了法律规定的约束力，显示出法律条文与

平台执行之间仍存在落差。同时，《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虽然设立了“特别保护原则”，但在

执行过程中，平台对数据收集范围、算法决策逻辑等方面披露不足，致使监护人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并阻

止不当使用，削弱法律保护效果。 
2023 年 9 月，国务院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一步推进中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这充分彰显了数字化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的制度优势。该《条例》针对未成

年人网络使用的特点，在《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基础上细化了

有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规定，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这不仅弥补了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的制度空白，也标志着未成年人保护进入了全面、专门和法治化的新阶段。 
总体而言，我国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明显困境：首先

是事后干预多，事前预防弱。现有机制主要依赖用户或家长举报、事后平台整改，而缺乏对算法设计本

身的前置性审查。其次是平台责任不够细化。虽然法律规定平台应履行保护义务，但缺少具体的技术标

准与合规指标，使平台往往以形式化措施应付。再次是监管缺乏系统性。网信办虽有监管职能，但在日

常执法中更多依赖平台自查与社会监督，监管力度与覆盖范围有限。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与算法沉迷上

的规制目前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执行机制、责任细化与监管工具上仍存在不足，未来需要在平台设

计责任、算法透明度和未成年人数字权益保障等领域进一步细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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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域外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制度经验及启示 

澳大利亚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采取了较为前沿且严格的法律与监管路径。其制度核心首先体现

在《Online Safety Act 2021》中，该法案明确定义了“有害内容”(harmful content)，并赋予电子安全专员

办公室(eSafety Commissioner)广泛的监管权限，包括要求平台在 24 小时内下架有害信息、发出整改通知

及处以高额罚款[7]。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适用于所有为澳用户提供服务的社交媒体平台，不论其服务

器是否位于澳大利亚境内，该法都要求其履行相应的义务，体现出一种类似于欧盟《GDPR》的“长臂管

辖”的域外思路[8]。 
在隐私保护方面，澳大利亚正着手推动《Privacy Act 1988》的改革，拟通过引入“儿童数据不可商

用”原则以及设立《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Code》，确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不得被用于广告定向或商

业画像的规则[9]。这一方向与欧盟《GDPR》的儿童数据条款相呼应，体现了澳大利亚在与国际标准接轨

的同时，更加强调“儿童优先”的监管价值取向。 
在具体执法与平台整改方面已有若干实际案例。例如在 eSafety Commissioner 的压力下，TikTok 澳

大利亚推出“休息提醒”机制，定期提醒未成年用户暂停使用，以缓解沉迷问题；而 Meta 公司则因

Instagram 的广告定向涉及未成年人而受到调查，成为落实儿童隐私保护的典型案例[10]。 
在此基础上，2024 年 11 月澳大利亚国会正式通过《Online Safety Amendment (Social Media Minimum 

Age) Bill 2024》，明确禁止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修正案被视为对《Online Safety 
Act 2021》的补充和升级，其制度设计包括：赋予电子安全专员进一步的监督与执法权；要求平台采取“合

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注册，并设置高额罚款作为惩戒；同时为了平衡隐私保护和年龄识别的冲突，禁

止平台以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作为强制验证方式[11]。 
总体来看，澳大利亚的法律与监管机制呈现出强监管、儿童优先与案例驱动三大特征。这体现了澳

大利亚政府一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思路，用强立法和惩罚性规定强制平台遵守规则，又通过过渡期、规范

和试点降低实施阻力，确保法律的平稳运行。 

5. 我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制度的完善路径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主要采取内容治理与事后干预为基础的路径。《未成年人保护法》

《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已对平台内容审核、青少年模式设置和防沉迷系统提出要求，

但总体仍以内容过滤、行为限制与监护责任提示为主。该模式在限制不良信息传播和保障基本安全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源头风险预防、平台前置责任、儿童数据特别保护等方面仍有优化空间。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适龄设计”“事前防护义务”“专门监管机构与高额罚责”等模

式推动系统化治理，逐渐形成以“儿童利益优先”为核心的数字政策方向。这种制度趋势表明，数字时

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更需要将“内容审核”与“架构性保护”结合，通过法律直接干预产品设计、算法逻

辑与平台治理机制，实现从“事后安全”向“前置安全”转变。对我国而言，可在本土制度框架基础上，

借鉴相关经验并逐步深化制度建设。 
为更好应对算法沉迷与未成年人数字风险，我国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制度完善： 
首先，应引入“社交沉迷预警系统”并设定法定上线时间上限。目前我国虽然已有“青少年模式”，

但主要依赖平台自律，缺乏强制性要求。未来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社交平台必须设置自动化的沉迷监测

与提醒机制，并对未成年人每日累计使用时间设定法定上限，以法律刚性提升制度可执行性[12]。具体而

言，立法可要求平台设置自动化沉迷识别算法，对连续长时间使用、深夜使用、重复进入平台等行为自

动触发预警，并强制实施“降刺激、限功能、锁时段”等干预措施。同时，可设置未成年人每日累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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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台的法定上限(如 40~60 分钟)，并要求平台采取技术手段确保不可绕过，以法律刚性提升制度的可执

行性与问责力度。除此之外，为提高该建议的落地性，政府可对“社交沉迷预警系统”构建具体责任清

单、操作路径与认定标准，使制度具备可落地性和可审查性。 
其次，需要强化平台算法透明度，并建立“对未成年人默认限流”机制。社交平台应在法律要求下

披露其推荐算法的基本逻辑，并对未成年人群体实施“限流默认值”，例如默认关闭个性化推送、推荐

强度设限，只有在家长明确同意下才可调整。这一做法能够从源头上减少算法强化沉迷与消费冲动的风

险[13]。 
第三，建议明确平台的“数字监护义务”，实现责任前移与责任实化。目前中国法律多将监护责任

主要归于家庭与学校，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均强调家庭监护与学校教育的主导地

位。然而在高度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中，平台作为内容分发者与使用场景的组织者，与未成年人之间形成

了事实上的“准监护关系”。具体而言，平台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接触内容、行为路径及风险暴露程度，

因此理应承担更具体化、可审查的“数字监护”法律义务。 
此外，立法应考虑将平台的抽象注意义务转化为可执行的前置合规要求。例如：在用户进入平台之

前，应通过技术手段完成年龄识别。在内容推荐过程中，应设定适龄过滤机制。在风险行为出现前，应

提供显性提示或自动阻断。并通过审计机制确保上述义务可被持续监督。这一模式可使平台责任从“事

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从“原则性条文”转向“可量化标准”，从而提高监管的精确度和可问责

性。 
第四，应建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社交平台执法协调机制”。目前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涉及网信

办、工信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存在职责分散、协调不足的潜在风险。可考虑设立由国家层面统一领

导、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执法协调机制，形成常态化的联合监管与信息共享，确保跨平台、跨地区案件得

到快速高效的处理[14]。 
最后，我国可借鉴澳大利亚做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制定儿童数据合规准则。例如，可以

通过确立儿童数据“不得商业化使用”的原则，明确禁止其被用于定向广告、精准推送和画像建模，并

辅以年龄核验、最小必要、默认高保护等前置性合规义务。该制度安排既能够与国际通行规则保持一致，

也契合社会对于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和身心健康的核心关切。总体而言，我国未来的改革应当逐步从单一

的“内容治理”转向更全面的“系统治理”，突出制度设计的前置性与平台的法定义务，同时在执行层

面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并推动跨部门协调，从而在数字时代为未成年人的权益提供更加稳固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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